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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实施“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幼儿园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

导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

根据《“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公开招标公告》文件

要求，通过公开招标和评审，确认北京百年树人远程教育有限公司为“国培计划

（2021）”——海南省幼儿园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中标

单位。该项目为两年规划项目，因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组织实施2021年

度项目，经该公司与我办商议，决定于2022年7月中旬同时实施2021年和2022年两

个年度的项目。现将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训对象

海南省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团队（包括研训专业人员、项目园骨

干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管理员），共计200人。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

备注：市县选派的学员中必须包含1名市县学前教育教研员，培训团队今后将

承担本市（县）域内的信息技术2.0指导任务，请市县认真选派学员。

二、培训形式和内容



培训形式：集中培训+实践指导

培训内容：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 2.0 有关政策解读，幼儿园微能力体系解

读，区域规划设计力，整校推进指导能力，信息化学科教学中的指导能力，示范园

案例分享等培训内容。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22年7月13日下午14:00-18:00

培训时间：2022年7月14日-7月21日

离会时间：2022年7月21日下午

报到地点：东方泰隆大酒店（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滨海北路，前台电话：

0898-31228888）

四、培训费用

1.参训学员培训期间的师资、食宿、资料、交通等培训费用由项目中标承办机

构负责，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

2.学员往返任职学校与培训地点的差旅费从市县教师培训经费列支或回所在单

位报销。

3.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所产生的食宿费用需自

理。

五、组织管理

1.请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做好学员的选派工作，并按照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附

件1）相关要求选派参训学员，填写《学员信息汇总表》（附件2），于2022年7月4



日前将电子稿报送北京百年树人远程教育有限公司项目邮箱410602658@qq.com。

2.为方便学习，请参训学员自带笔记本电脑参训。

3.培训开始前14天内有省外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干咳等不适症状的人

员，不得参加培训。

4.学员报到时需提交14天行动轨迹查询结果（扫码填写信息后截图打印）、

《学员个人健康承诺书》的打印件（附件3），未按标准提交的学员，不得参加培

训。

六、联系方式

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彭老师，

0898-36652770；

北京百年树人远程教育有限公司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韦老师，

18876838701。

附件：

1.“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幼儿园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市县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两年度）

2.“国培计划（2021）”——海南省幼儿园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市县参训学员名单回执表（两年度）

3.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及证明材料

附件.rar

http://www.cerhy.com/u/cms/www/202206/24115316aidq.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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